创业担保贷款办事指南

创业担保贷款

指以符合规定条件的创业者个人或小微企业为借款人，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由经办银行发放，由财政部门给予贴息，用于支持个人创业或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贷款业务。

贷款对象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含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和财政贴息支持：

1.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2.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

3.退役军人；

4.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

5.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

6.返乡创业农民工；

7.网络商户；

8.脱贫人口;

9.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10.刑满释放人员。

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和财政贴息支持：

1.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2.小微企业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3.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

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

一、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3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对符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之和的110%、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

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4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

三、奖补支持的贷款利率上限为LPR+150BPs。其中，LPR为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如小王申请1年期创业担保贷款10万元，银行放贷实际利率为4.95%（当年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45%），实际贷款利息4950元，个人承担2475元，财政贴息2475元。
办理流程


桂林市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受理机构联系方式及地址

	单位
	地址
	联系电话

	桂林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桂林市秀峰区西凤路6号四楼就业创业指导科
	0773-2801681

	临桂区
	人民路105号5楼临桂区就业服务中心
	0773-7992556

	资源县
	资源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3-4366606

	兴安县
	兴安县兴西路16号兴安县就业服务中心
	0773-6222542

	全州县
	全州县全州镇镇江南路8号（全州县人力资源市场办事大厅）
	0773-4813430

	灌阳县
	灌阳县江东新区都庞岭路82号
	0773-4212206

	灵川县
	灵川县就业服务中心（灵川县灵川镇青泽路48号）
	0773-6860758

	平乐县
	平乐县平乐镇正北路126号（平乐县人力资源市场）
	0773-7886115

	荔浦市
	荔浦市市政路8号
	0773-7219543

	恭城瑶族自治县
	恭城瑶族自治县城中西路八巷五号
	0773-8230096

	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桂龙路45号二楼
	0773-7519053

	永福县
	永福县东滨路洲坪街1号
	0773-6909098

	阳朔县
	阳朔县新城区山水大道
	0773-8822851


经办银行发放贷款





担保机构提供担保服务





经办银行向人社部门获取申请资料并联系申请人





人社部门完成借款人资格认定





通过当地经办银行提交贷款申请





通过“广西人社”微信公众号或当地就业服务中心提交贷款申请








